周至县社会福利院提升改造项目采购需求书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人
	西安市周至县社会福利院

	2
	项目名称
	周至县社会福利院提升改造项目

	3
	采购需求概况
	本次采购项目为周至县社会福利院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四，五号楼卫生间改造，老人餐厅进行扩建等。（详见采购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4
	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

	5
	釆购预算
	人民币：1,316,420.00元

	6
	最高限价
	人民币：1,316,420.00元
供应商磋商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响应文件将按无效文件处理。

	7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对符合（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10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8
	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1(提升改造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只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合法有效；
(2)须具备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含）及以上资质，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拟委派项目经理须具有有效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在本单位注册且无在建项目；
(4)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时，提供本人身份证；授权代表参加磋商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非法人单位参照执行；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提供2026年1月1日以来已缴纳任意一个月完税凭证或税务机关开具的完税证明（任意税种）；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7)提供2026年1月1日以来已缴存的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证明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8)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成立时间至提交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提供开标时间前六个月内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9)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跳转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磋商时，代理机构将现场查询）
(10)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9
	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10
	商务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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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11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 （2%-3%）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12
	履约保证金
	□收取，占政府釆购合同金额的      ％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釆购预算的10%。
☑不收取



